
公开招募承德铜兴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重整意向投资人公告

2023年7月13日，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人民法院根据债权人唐山上双阀门有限公司申请受理债务人承德铜兴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铜兴公司）破产重整一案，并于同日指定管理人。管理人根据案件进展情况，现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
一、招募须知
1. 本招募公告是由承德铜兴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编制，解释权属于管理人。
2. 本招募公告编制目的是让意向投资人对债务人情况进行初步了解，并参与重整。
3. 本招募公告并不当然替代意向投资人的尽职调查。意向投资人在考虑参与债务人重整时，除参考本招募公告外，应自行评估投资风险，决定是否聘请专业人员进行尽职调查、出具投资意见等。
4. 本招募公告并非要约文件，不具有重整投资协议的约束性效力，只作为参考资料使用。
5. 关于铜兴公司的历史沿革、股权结构现状、项目开发现状、税费情况、主要资产和负债现状等详细信息，请意向重整投资人交纳保证金并与管理人签订保密协议后，通过进一步咨询管理人，或以自行开展尽职调查的方式获取。
二、债务人基本情况
承德铜兴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铜兴公司)是利用原寿王坟铜矿关闭破产后的有效资产，于2003年9月30日注册成立的国有企业，注册资本1500万元。2012年11月22日承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将51%的股份转让给河北省国控矿业开发投资有限公司。2021年1月18日河北省国控矿业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将51%的股份转让给唐山竟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目前，铜兴公司股东为唐山竟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51%，承德鹰城国控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股49%。现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刘志波。
铜兴公司是集采矿、选矿、冶炼、建材于一体的企业。经营范围：铜铁钼矿石开采（采矿许可证有效期至2025年4月27日）；铜精粉、铁粉、钼粉、氟石粉、硫、拌生金银、工业硫酸采选、销售；机械加工、机械制造；出口商品目录：本企业生产的钼铁、电解铜、铝、锌、贝氏体球、生铁；金属及金属矿批发；建材批发；五金、交电批发；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煤炭及制品批发；非金属矿及制品批发；服装鞋帽批发（劳保用品）；厨房、卫生间用具及日用杂货批发；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道路货物运输（仅限有经营许可的分公司经营）；机械设备租赁、装卸搬运；尾矿砂、脉石机制砂加工销售，建筑石子生产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主要产品有铁精矿、铜精矿、氧化球团等；现年生产（处理）矿石量70万吨；主要产品年产量：铁精矿16万吨、铜精矿450吨。现有2个生产单位（坑口、选矿厂），6个职能部室（生产技术部、安全环保部、财务部、经营管理部、项目部、综合管理部）。
 2021年10月至今，公司处于停产状态，主要原因是：《采矿许可证》到期，未能按期办理延续。现《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均已办理完毕，处于破产重整期间，等待企业技改升级及三级验收审批后，方具备复工复产条件。
另，公司有参股及控股子公司5家，均处于全面停产状态。
3、 招募方案
 （一）报名条件
1. 本次意向投资人招募面向全国。意向投资人须为持续经营、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实缴注册资本不低于2000万元，并具有较高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商业信誉、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
2. 确保在被人民法院批准成为重整投资人后，能够立即开始技改工程投入，在一个半月内复工复产。
3.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未被纳入失信行为人。
 （二）重整意向投资人报名时需提交的资料
1. 主体材料，包括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企业简介及相关资质与业绩材料等。
2. 授权委托材料，包括经办人授权委托书、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3.《参与重整投资意向申请书》。法人须有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公司印章；本次招募不接受自然人报名。
4. 企业有权决策机构作出的同意参与本次重整招募的文件（需提供原件）。
5.《债务人经营及债务清偿方案》。要求比较明确具体。
6、承诺书
[bookmark: _GoBack]（1）被确定为重整意向投资人后在重整期限内（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前1个月内）与债务人（代表人：管理人）签订投资协议书。
（2）同意按照人民法院批准的（2023）冀0804破2号《复函》，在重整期间向铜兴公司以共益债务的形式借入总额不超过6000万元（含报名保证金2500万元）借款，年借款利率为6%，借款期限不超过1年，超过1年无法清偿时，根据债务人清偿能力及重整工作进度予以延期。
（3）同意被确定为重整意向投资人后，在一个月内另向铜兴借入人民币1000万元以上（以实际为准），用于清偿自债务人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始至己方被确定为重整意向投资人期间债务人自主经营中发生的全部共益债务。否则取消重整意向投资人资格，所交纳2500万元保证金不予退还。
（4）同意被确定为重整意向投资人后2500万元保证金自动转为共益债务借款，用于复工复产及安置职工使用。如果铜兴公司重整失败转为清算程序的，已出借给债务人的共益债务余额部分，同意债权性质认定为普通债权，由此遭受的损失自行承担。
（5）在报名前对债务人的资产、负债情况及遗留问题（尤其是职工安置各项问题）已全面了解，并同意承担债务人经营过程中产生的一切风险。
（6）在法院批准重整计划后20日内全面启动生产经营并稳定运行。
（7）全面执行重整计划，全面履行职工安置相关条款。
（8）重整计划草案未获法院裁定批准或资产、相关资料出现瑕疵，不追究债务人、管理人任何责任。
（三）报名形式
所有报名资料均需提交电子版和纸质版。报名时间以电子版和纸质版均提交完毕之日为准。提交电子版资料的指定邮箱为：375011332@qq.com。
（四）报名保证金
1. 报名保证金的缴纳
重整意向投资人应于报名截止日之前向管理人提交上述报名材料，并向管理人指定的账户缴纳保证金人民币2500万元（需提供支付凭证）；否则报名作废。
2. 保证金缴纳账户
户名：承德铜兴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
开户行:  承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子支行
账号:  5015 6068 00012
3. 报名保证金的退还
（1）重整意向投资人最终被确定为重整投资人的，该保证金直接转为共益债务。重整成功的按照共益债务处理，重整未成功的按照报名承诺书处理。
（2）未被确定为重整意向投资人的，保证金无息退还。被认定为重整意向投资人后退出重整投资的，保证金视为违约金不再予以退还。
四、重整意向投资人的确定
1. 本次招募以公开、公平、公正为原则，面向全国招募意向投资人。意向投资人向管理人提交相关资料的，视为同意按铜兴公司现状进行投资，自行承担相关投资风险。
2. 报名者交纳保证金后可进场尽职调查，并与管理人签订相关保密协议，管理人配合进行现场调查及提供相关资料。意向投资人在报名截止时间前应向管理人提交《债务人经营及债务清偿方案》。
3. 管理人根据《债务人经营及债务清偿方案》和相关材料，组织评审小组择优选择确定重整意向投资人和备选重整意向投资人各一家。未被确定为重整意向投资人的，管理人在确定重整意向投资人后十个工作日内无息返还已缴纳的保证金。如果仅有一家报名，且符合招募公告要求，直接确定为重整意向投资人。
五、报名相关事项
1. 报名截止时间：2024年1月27日17:00。
2. 报名地点：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承德铜鑫矿业有限公司（球团厂办公楼3层管理人办公室）
3. 联系电话：许先生 13831508288
此次招募由管理人组织，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人民法院负责监督（监督电话0314-5010084）。欢迎符合条件的社会各方人士参与重整投资。




                  承德铜兴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
                          2024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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